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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一篇，我们谈到了上市公司收购的概念、分类以及收购中投资

者应当关注的事项等，本篇将进一步介绍上市公司收购时信息披露特

殊要求以及强制邀约收购等方面的知识点。一起来看看！

1、上市公司收购时对信息披露有何特殊要求？

收购人对上市公司的收购行为可能引起公司股价变动，目标公司

实际控制权也可能因收购行为而变更。为了保障上市公司股东的知情

权，使中小股东更好的了解收购方及收购进展，并依此做出是否继续

持有公司股票的判断，避免中小投资者因突然收购遭受利益损失，现

行规则对收购方的信息披露做出了特殊要求。

根据有关规定，当收购人拥有权益的股份达到上市公司已发行股

份的 5%时，需要进行信息披露。具体来说，投资者及其一致行动人，

通过证券交易所的证券交易、协议转让、行政划转或者变更、执行法

院裁定、继承、赠与等方式拥有权益的股份达到一个上市公司已发行

股份的5％时，应当在该事实发生之日起3日内编制权益变动报告书，

通知该上市公司，并予公告。

投资者及其一致行动人所持股份达到一个上市公司已发行股份

的 5%后，其拥有权益的股份占该上市公司已发行股份的比例每增加

或者减少达到或者超过 5%的，应当履行报告、公告义务。具体来说，

投资者及其一致行动人所拥有权益，达到或者超过该公司已发行股份



的 5%，但未达到 20%的，应当编制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，投资者及其

一致行动人为上市公司第一大股东或者实际控制人的，应当编制详式

权益变动报告书；达到或者超过一个上市公司已发行股份的 20%但未

超过 30%的，应当编制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。

2、在什么情况下强制采用要约收购？

拥有一个上市公司权益的比例未超过 30%的，收购人可以自愿选

择是否以要约方式收购上市公司股份，以要约方式收购一个上市公司

股份的，其预定收购的股份比例均不得低于该上市公司已发行股份的

5%。但当持股比例达到 30%以上时，收购人将对上市公司具有较强的

控制力，为保障交易的公平性，让其他股东（尤其是中小股东）拥有

向收购人出售其持有股份的平等机会，相关法律法规规定了强制性要

约收购制度。

在公开要约时，为了平等对待股东，收购者向所有股东发出的收

购要约中的每一项条件，都平等适用于同类股权的每一个股东。收购

方在发出收购要约时，应当编制要约收购报告书，载明收购人情况、

收购目的、收购数量、收购价格、收购条件、对上市公司的影响等并

予以公告。收购人对同一种类股票的要约价格，不得低于要约收购提

示性公告日前 6 个月内收购人取得该种股票所支付的最高价格。如果

只是部分收购，当目标公司的股东承诺出售的股票数量超过收购方拟

收购的数量时，收购方应按同一比例从每位承诺股东手里购买。

3、股东可以撤回预受要约吗？



可以。预受是指被收购公司股东初步同意接受要约，同意接受收

购要约的股东即预受股东，应当委托证券公司办理预受要约的相关手

续。在要约收购期限届满 3个交易日前，预受股东可以委托证券公司

办理撤回预受要约的手续。

小贴士：

上市公司收购内容较为复杂，建议投资者在收购人首次披露持股

情况后加以重视，仔细研究并跟进收购人情况、收购计划和进展、收

购对上市公司的影响等内容，从而做出合理的投资决策。

（免责声明：本栏目的信息不构成任何投资建议，投资者不应以该等信息取
代其独立判 断或仅根据该等信息做出决策。供稿人力求本栏目文章所涉信息准
确可靠，但并不对其准确性、完整性和及时性做出任何保证，亦不对因使用本栏
目信息引发的损失承担责任。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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